
关于 2024 年春季学期 

第二批研究生课堂教学准入工作安排的通知 

各学院、学部： 

根据学校对本研一体化教学管理要求，自本学期起研究生课

程教学准入执行《哈尔滨工业大学课堂教学准入、认证及退出管

理办法》（哈工大本 2024 19 ）要求。现进行本学期第二批

研究生课堂教学准入工作。 

一、教师准入讲授课程要求 

授课学期：2024年秋季学期 

课程范畴：理论课程、实验/上机课程 

二、校院准入适用情况 

按先后顺序，课堂教学准入分为学院准入和学校准入两级。

每一层级准入又分为教学材料检查和试讲两个考核环节。 

学院、学校两级准入适用情况如下： 

1. 无授课经历的本校教师； 

2. 有授课经历但授课评价良好及以下的本校新聘教师/外聘

教师。 

学院准入、学校审查备案适用情况如下： 

1. 已通过两级准入的教师讲授其他课程； 

2. 有授课经历且授课评价优秀的本校新聘教师/外聘教师； 

3. 已通过高水平专家共建课立项的授课外聘专家。 



 

三、授课教师准入准备 

全部授课教师均需详细阅读制度文件要求并积极做好备课及

试讲准备，准备好全套教学文件（包括教学大纲、教学日历、教

学设计和教案等）；此外本校新聘教师还需认真完成培训、听课、

助课（已有授课经历的新聘教师可不参加助课）。 

授课教师需按照开课学院工作安排及要求参加学院准入，通

过后，不同教师的要求如下： 

1. 需要进行学校准入的教师需填写《哈尔滨工业大学授课教

师校院考核审批表》（附件2）； 

2. 已通过学校研究生准入的教师讲授其他课程，或已通过高

水平专家共建课立项的授课外聘专家需填写《哈尔滨工业大学授

课教师免学校考核审批表》（附件3）； 

3. 其他申请免学校考核的教师需填写《哈尔滨工业大学授课

教师免学校考核审批表》（附件3）并出具以往授课效果优秀证明

材料。 

四、学院准入工作 

各学院需严格执行制度文件要求，定期组织学院准入，认真



检查教师完成培训、听课、助课、备课情况，组织教学材料检查

及试讲，指导教师填写审批表，审批表中学院审查需有具体明确

意见，不可只填 。学院、学部

应持续指导备课检查及试讲不合格的教师改进提高。 

各学院需将本校新聘教师的审批表（附件2-3）、汇总表（附

件4）于6月11日前报研究生院，同时提交全套电子版教学材料。 

外聘教师及已通过学校研究生校级准入的教师讲授新课，学

院可在学期内适时组织对其进行准入，通过后提交审批表（附件3）

和汇总表（附件4）至研究生院。 

学院提交审批表需为纸质版和带章扫描版，提交汇总表需为

纸质版、带章扫描版及Excel电子版。 

为保证学院课堂准入落实落地，研究生院将聘请学校督导专

家对学院准入考核进行检查，各学院需至少提前2个工作日提交

《学院准入考核情况表》（附件7）Excel电子版至研究生院。 

五、学校准入工作 

学校准入。暂定于6月12日至20日期间进行，具体时间另行通

知。学校组织教学材料检查，不合格的返回修改，合格的参加学

校集中试讲。试讲通知以邮件方式提前3天发送至试讲教师邮箱。 

学校审查备案。学院定期组织准入后，可适时提交材料，研

究生院将在材料提交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和备案。 

结果发布。学校准入及审查结果将定期在研究生院网站公布

并通知学院，新聘教师准入结果及相关评议表格还将同时发送教

师邮箱。 

六、其他说明 



 

教师通过院、校两级教学准入后，授课课程须为申请准入时

申报的课程。未参加准入或准入未通过的教师，不予安排授课任

务。 

联系人：张丽娟。电话： 0451-86413871 。电子邮箱：

zhanglijuan@hit.edu.cn。 

        

 

  

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院 

2024 年 4 月 27 日 

 

 


